
輔仁大學推廣部 105 年度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 

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 102 年 8 月 12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20091490B 號令發

布之「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推動教師進修第二專長作業要

點」。 

（二） 教育部 103 年 1 月 2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30016434 號函核定之

「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推動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表」辦理。 

（三） 教育部 104 年 05 月 27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40067827 號函核定辦

理。 
 

二、開設系所：公共衛生學系、體育學系、臨心系、營養系 

三、承辦單位：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四、開設班別： 
 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健康與體育學習

領域-健康教育主修專長） 

五、開設課程及授課師資：計 19 科，共計 38 學分（暫訂，本校保留課程調

整之權利） 
類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授 課

教師 

現職 最高學歷 

領域核

心 

健康與體育

概論 

2 
楊漢
琛 

輔仁大學教授兼運動休
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主
任 

上海體育學院體育、人文社會學
學科教育學博士 

健康教育課

程設計 

2 
楊漢
琛 

輔仁大學教授兼運動休
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主
任 

上海體育學院體育、人文社會學
學科教育學博士 

必 

備 

健 

康 

健康行為科

學 

2 
陳富
莉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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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學校衛生 2 
陳凱
倫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衛
生學院社區健康科學博士 

性教育 2 
鄭其
嘉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教育心理博士 

營養教育 2 
楊小
淇 

臺灣首府大學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
庭學系營養科學與教育組博士  

安全教育與

急救 

2 
葉玉
枝 

輔仁大學護理教師 高雄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藥物教育 2 
王英
洲 

輔仁大學醫學院臨床心
理學系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 

心理衛生 2 
陳美
琴 

輔仁大學醫學院臨床心
理學系副教授 

美國馬利蘭卅羅耀拉學院諮商與
宗教心理學研究所博士 

健康促進 2 
鄭其
嘉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教育心理博士 

必 

備 

科 

目 

體 

育 

體育行政與

管理 

2 
楊漢
琛 

輔仁大學教授兼運動休
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主
任 

上海體育學院體育、人文社會學
學科教育學博士 

人體解剖生

理學 

2 
王嘉
銓 

輔仁大學醫學院臨床心
理學系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細胞生物學博士 

選 

備 

科 

目 

校園安全與

管理 

2 
方彥
吉 

輔仁大學生活輔導組組
長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死亡教育 2 
陳美
琴 

輔仁大學醫學院臨床心
理學系副教授 

美國馬利蘭卅羅耀拉學院諮商與
宗教心理學研究所博士 

環境衛生 2 
唐進
勝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
生博士 

食品衛生 2 
翁孟
仕 

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助
理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
生物學研究所博士 

青少年健康

行為與問題 

2 
鄭其
嘉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教育心理博士 

醫療服務與 2 
魏中
仁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醫療機構管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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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 

流行病學 2 
董道
興 

輔仁大學基礎醫學研究
所兼任助理教授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博士 

本校及大專校院專兼任師資或教學現場教學經驗豐富之師資，本校保留師

資調整之權利。 

七、開班起迄時間及學分數： 

105 年 7 月至 107 年 9 月（暫訂，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第一階段：105 年 07 月 04 日至 08 月 26 日，14 學分 
第二階段：106 年 07 月 10 日至 08 月 18 日，12 學分 
第三階段：107 年 07 月 09 日至 08 月 17 日，12 學分 

八、上課時間：105 年至 107 年暑期上課。 

九、上課地點：雲林縣二崙國中 

十、招生對象：需具以下資格者 
(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校院畢業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

畢業獲有學士以上學位者，並持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現職專任

國中教師。 
(二)國民中學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現職合格專任

教師為參加對象，並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確認逐年提升所屬國

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而薦送者。 

十一、招生人數：每班至多 50 人。 

十二、招生方式： 
(一)報名方式：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將薦送報名表及報名教師所需資料，

函送本校推廣部(新北市新莊區 510 號 舒德樓 2 樓，輔仁大學推廣部)
第二專長學分班彙辦。 

(二)報名教師所需資料如下： 
1.報名表正本（如附件，需加蓋學校印信） 
2.大學以上畢業證書影本。 
3.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4.進修服務切結書。 
※ 以上表件及薦送報名表詳如附件。 

(三)錄取優先順序如下：。 
1. 任教花蓮、臺東及離島地區國民中學之合格教師。 
2. 依各縣市所屬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情形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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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錄取公告： 
本校進修推廣部將於 105 年 6 月 24 日下午 4 點 30 分整於本校推廣部

網站公告錄取名單，並簡訊通知錄取學員報到相關事宜。 
(五)報到： 

報到當日正取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將依規定通知備取生遞

補上課。 

十三、學費：學費原則上由教育部全額補助，然違反切結書相關規定，應全額 
繳還學分費。 

十三、採認科目：不得採認。 

十四、繳交保證金： 
錄取者應於第一階段開班報到時，繳交保證金新臺幣壹萬元整，以確

認完成報名程序。參訓教師如因個人因素致後續放棄或無法全程參與

等情事者，除已繳交之保證金不予退還。 

十五、其他： 
(一)各科缺課時數達(含)每科時數之 1/3 者不發給學分證明。 
(二)本班結業學員如欲取得加科教師資格者，需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所繳證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四)有關學分抵免，請依本校各系所相關規定及期限內辦理，逾期概不受理。 
(五)本班學生錄取後，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轉學。 
(六)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七)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或決議辦理。 
(八)業務承辦連絡方式 

聯絡電話：02-2905-3731 戴靖文小姐 
傳真號碼：02-29010673 電子信箱：092265@mail.fju.edu.tw 
本校進修學院首頁網址：http:// www.ext.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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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之 

薦送對象、錄取資格、錄取優先順序、服務義務 

壹、 薦送對象： 

本專案學分班以國民中學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現

職合格專任教師為參加對象，並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確認逐年提升所屬

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而薦送者。 

貳、 錄取資格： 

現職合格專任教師之錄取資格優先順序：  

一、 相同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優先推薦 

二、 現職合格專任之非專長授課教師 

參、錄取優先順序： 

參與之教師需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薦送之現職合格專任教師，並兼

顧下列原則： 

一、 以花東離島地區教師優先參加。 

二、 參酌所屬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情形。 

三、 並以近年內無法聘足專任教師之領域優先薦送。 

四、 兼顧教師年齡與進修後能回饋服務年限之合理性：如將屆退休或近年有介

聘異動之教師，則不予推薦。 

五、 辦理學校得兼顧區域、班級數等均衡性納入錄取條件：如小班小校為優先。 

六、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督導所屬國民中學，於該領域學科非專長授課

節數累計達二十節者，薦送至少一名教師參加本專案學分班，並以持有該

相同領域內任一主修專長合格教師證書者優先薦送。 

肆、 服務義務： 

甲、 參加教師需繳交保證金 10,000元，並簽立切結書。 

乙、 持國民中學特殊教育階段合格教師證書報名者，於修畢本班課程學分後，

不得逕行主張轉任國民中學普通科教師。違反者或事後發現者應全額繳還

學分費。 

丙、 進修教師於修畢本專案學分班課程且取得另一類科教師證書後，應配合學

校依教師專長排配授課。 

 

  

 5 



105 年度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進修 

第二專長學分班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健康教育主

修專長報名表 

該員目前在本校擔任              科（專）任合格教師，並經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核

備有案，特此證明，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核准課章 □ 同意＿＿＿＿＿ 

      □ 資格不符 

※繳交證件    

□身分證影本 □ 匯票收據  □照片乙張 □學費  □在職證明  □教師證影本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申請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學歷/ 

科系 

(學校) 

(科系)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學校 
(縣市) 

(學校) 

任教

科目 
 E-mail 

(請填寫工整) 

聯絡方式 
行動： （O）： 

（H）： 

（FB）：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教師證字號 

日期：  年 月 日 級別  □高中 □國中 □中等學校 

字號： 登記

科別 

 

班別 
□ 國民中學教師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健康教育主修專長學分班 

備註 
以上所填資料如有不符，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請繳交 

一吋照片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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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切結書 
甲聯（存進修學校） 

本人            參加教育部辦理之【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進

修第二專長學分班】(以下簡稱本班)進修課程，本人充分瞭解教育部為提升教

師教學之專業知能、促進有效教學成效之旨意，茲願切實遵守下列各條約定： 

一、進修期限：自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二、進修班名：                       。 

三、進修之師培大學：                       。 

四、進修學分：計______學分。 

五、研習進修期間，願恪守本班所訂學分數及階段別全程參訓，並依進修學校

規定之出勤考核及評分標準，完成本班各階段之進修。 

六、本班學員需於本班報到時向進修學校繳交全期保證金新臺幣10,000元，保

證金於課程修畢後無息退還。 

七、進修學員需為各縣市政府推薦之國中現職合格專任教師，如期間未任教、

留職停薪、育嬰或侍親假等，則不予補助；進修期間如未能如期完成全部

課程，則保證金不予退還。 

八、持國民中學特殊教育階段合格教師證書報名者，於修畢本班課程學分後，

不得逕行主張轉任國民中學普通科教師。 

九、進修教師於修畢本專案學分班課程且取得另一類科教師證書後，應配合學

校依教師專長排配授課。 

十、本專案學分費定為一學分新臺幣2,000元計；違反第八條與第九條者，應

全額繳還學分費，花東與離島地區補助之交通費及住宿費亦應繳還補助金

額。 

十一、本人同意上開規範，絕無異議。 

此 致 

教育部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詳細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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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切結書 
乙聯（存薦送縣市政府留存）） 

本人            參加教育部辦理之【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進

修第二專長學分班】(以下簡稱本班)進修課程，本人充分瞭解教育部為提升教

師教學之專業知能、促進有效教學成效之旨意，茲願切實遵守下列各條約定： 

二、進修期限：自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二、進修班名：                       。 

三、進修之師培大學：                       。 

四、進修學分：計______學分。 

五、研習進修期間，願恪守本班所訂學分數及階段別全程參訓，並依進修學校

規定之出勤考核及評分標準，完成本班各階段之進修。 

六、本班學員需於本班報到時向進修學校繳交全期保證金新臺幣10,000元，保

證金於課程修畢後無息退還。 

七、進修學員需為各縣市政府推薦之國中現職合格專任教師，如期間未任教、

留職停薪、育嬰或侍親假等，則不予補助；進修期間如未能如期完成全部

課程，則保證金不予退還。 

八、持國民中學特殊教育階段合格教師證書報名者，於修畢本班課程學分後，

不得逕行主張轉任國民中學普通科教師。 

九、進修教師於修畢本專案學分班課程且取得另一類科教師證書後，應配合學

校依教師專長排配授課。 

十、本專案學分費定為一學分新臺幣2,000元計；違反第八條與第九條者，應

全額繳還學分費，花東與離島地區補助之交通費及住宿費亦應繳還補助金

額。 

十一、本人同意上開規範，絕無異議。 

此 致 

教育部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詳細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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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各縣市

薦送報名表 

所屬縣市別：                         

師資培育大學：＿＿＿＿＿＿＿  科別：____________________                         

 
薦送 
排序 

薦送教師 

 

薦送對象 

(詳見備

註) 

薦送理由

類別 

可複選 

(詳見備

註) 

 

服務學校承辦

人／ 

聯絡方式 服務學

校 

   基本資料／ 

     聯絡方式 

所屬學

校 

班級數 

1  

姓名： 

Tel：          

地址： 

e-mail 

 A□ 

B□ 

A□ B□ 

C□ D□ 

E□ F□ 

姓名： 

Tel：          

e-mail： 

2  

姓名： 

Tel：          

地址： 

e-mail： 

 A□ 

B□ 

A□ B□ 

C□ D□ 

E□ F□ 

姓名： 

Tel：          

e-mail： 

3  

姓名： 

Tel：          

地址： 

e-mail： 

 A□ 

B□ 

A□ B□ 

C□ D□ 

E□ F□ 

姓名： 

Tel：          

e-mail： 

4  

姓名： 

Tel：          

地址： 

e-mail： 

 A□ 

B□ 

A□ B□ 

C□ D□ 

E□ F□ 

姓名： 

Tel：           

e-mail： 

*若表格不足，則請自行增列。 

以上薦送教師名單確已審酌備註說明之「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推動

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之薦送對象、錄取資格、錄取優先順序、服務義務」。 

 

縣市承辦：                     單位主管：                

教育局（處）長： 

聯絡電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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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薦送對象條件： 

A:現職合格專任之相同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 

B:現職合格專任之非專長授課教師。 

 

2. 所稱推薦理由以下列代號表示: 

A:花東離島地區教師。 

B:參酌所屬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情形。 

C:以近年內無法聘足專任教師之領域。 

D:兼顧教師年齡與進修後能回饋服務年限之合理性。 

E:兼顧區域、班級數等均衡性納入錄取條件：如小班小校為優先。 

F於該領域學科非專長授課節數累計達二十節者，薦送至少一名教師參加本專

案學分班，並以持有該相同領域內任一主修專長合格教師證書者優先薦送。 

 

說明： 

一、 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推薦所屬國民中學現職合格專任教師參加，

各開班師培大學依規定辦理遴選機制。 

二、 參訓教師進修完成後，需完成進修切結書所訂事項。 

三、 本表敬請於 105年 6 月 8日前行文連同推薦教師報名相關資料，寄送

輔仁大學推廣部（242新北市新莊區 510號 舒德樓 2樓，輔仁大學

推廣部收）。 

四、 本案聯絡人：輔仁大學推廣部  戴靖文小姐 

聯絡電話：(02)2905-3731    傳真：(02)29010673 

     電子信箱：092265@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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